附件1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评选表彰办法
一、评选宗旨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是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团委授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旨在树立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集中反映当代青年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二、评选条件
1.我院全日制中国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个人或集体；
2.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是广大学生政治进步的楷模；
3.遵纪守法，品德高尚，作风正派，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是广大学生精神文明的榜样；
4.勤于学习，学习成绩居同年级、同专业前30%，勤奋好学，是广大学生治学成才的典范；
5.在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活动、创新创业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表现突出，曾获得过校级或校级以上的奖励。
三、评选机构
设立“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初评委员会，负责提出建议人选名单。初评委员会由学院团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团委老师、学生代表等组成。
　　院团委老师在建议人选中确定表彰名单。
　　院团委组织部负责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
四、工作程序
1.提名。推荐人选由团支部提名，每个支部提名1人（或1个集体），提名人选必须为本专业学生。
各年级团支部要对推荐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征求班主任、院团委以及有关师生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材料，向院团委组织部报送。
2.复核。院团委组织部对推荐人选严格按评选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将符合条件人选提交初评委员会。
3.初评。院团委组织部组织专场评审会，请初评委员会成员根据候选人事迹，商议确定建议人选名单。
4.公示。通过院团委官方网站对初评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天。
5.确定人选。院团委根据公示结果，从建议人选中确定“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获得者名单。
6.集中表彰。每年“五四”前后举行表彰仪式，向获奖者颁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
五、其他
1.对在突发事件和具有广泛影响的重大事件中作出特殊贡献的青年和青年集体，经相关团支部提名和院团委研究后，可直接授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或“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集体）”；对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或抗击自然灾害中英勇牺牲并引起广泛社会影响的青年，经相关团支部提名，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团委研究后可追授“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
2.“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五四优秀青年”获得者如违反校规校纪或触犯法律，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团委将撤销其荣誉称号，收回其荣誉和证书。
3.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试行，由院团委、学生会组织部负责解释。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团委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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